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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4_B8_80_E

7_BA_A7_E5_BB_BA_E9_c54_644758.htm 三、债的常见分类方

式 债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分类方式主要有以下几

种： (一)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 (二)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 这是

对多数人之债的进一步分类。根据多数债权人或多数债务人

之间对债权或债务的承受情况，可将债分为按份之债和连带

之债。 1．按份之债 按份之债是指债的一方主体为多数人，

各自按照一定的份额享有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债。《民法通

则》第86条规定：“债权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

分享权利。债务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担义务

。” 2．连带之债 连带之债，是指债的具有多数人的主体一

方之间有连带关系的债，包括连带债权和连带债务(或连带责

任)。《民法通则》第87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

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

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

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

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

担的份额。” 连带之债既可因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也可

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产生。多数人之债中不分份额地承担

债务，其中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向债权人履行全部债务的多数

债务人称为连带债务人。 连带责任具有如下特点： (1)连带债

务人的每一方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 (2)债权人可以向

其中任何一个或者多个债务人请求履行任何比例债务，债务

人不得以债务人之间对债务分担比例有约定而拒绝履行； (3)



连带债务人一人或多人履行了全部债务后，其他债务人对债

权人的债务即行解除； (4)履行债务超过其应承担份额的债务

人，有权向其他债务人追偿。 [重点解析] 连带之债，也即连

带责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需要很好地理解。具体例子

可以参见下文的1Z301045掌握工程承包制度。 连带责任的特

点毫无疑问是需要我们认真掌握的。但是，我们这里需要指

出的是：尽管连带债务人之间负有连带责任，其最终的债务

偿还还是依据当事人的约定或者依据法律的规定而分摊的，

而并不是依据债权人的意思分摊。 例如， 甲公司与乙公司组

成联合体，他们在组成联合体的协议中约定，如果在施工过

程中遇到业主的索赔，联合体各方要各自承担50％的责任。

后来在施工的过程中果然遇到了业主的索赔，索赔金额为一

万元。按照协议，甲公司和乙公司应该各承担五千元。但是

，如果业主要求甲公司自己偿还这笔钱的话， 甲公司不可以

它同乙公司有协议为由拒绝。它必须要拿出来一万元交给业

主，然后再根据协议向乙公司索回多付出的五千元。他们承

担的这种责任就是连带责任。 这个例子中，尽管甲公司不得

拒绝业主的要求首先支付一万元，但是由于其可以向乙公司

追偿，所以，事实上还是按照甲公司和乙公司的协议偿还债

务的。这一点，希望考生要认真体会。把一级建造师设为首

页，尽情收藏你的好资料！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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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